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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子仁学思想

论朱子仁学思想
＊

吴　震

摘要：在宋代道学史上，有相当一批学者发出“仁至难言”的感叹，甚至建构了庞大经

典诠释系统的朱子也不免叹息“仁字最难形容”，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孟言仁多属“指

示”语而非定义语。故自宋初始，儒家仁学就面临着如何诠释及重构的问题，这一任务

经由二程至朱子而得以完成。朱子在对二程前后的各种仁说进行理论清算的基础上，继

承和发扬了二程仁说中的一体义、感通义、生生义以及仁性爱情说、以公体仁说、天地

之心说、心如谷种说、仁道仁理说等思想观点，建构起一套新仁学，全面揭示了仁的要

义，即以下四点：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仁者心之德爱之理、

仁者人之所以尽性至命之枢要也。朱子仁学意味着传统的仁学论述实现了伦理学与宇宙

论、本体论多重视野的交融，使得仁的诠释不再仅限于爱人、爱亲等伦理层面而发生了

明显的心性化、宇宙化、本体化的转向，极大地丰富了儒家仁学的思想内涵，在儒家文

化发展史上乃至当今重振儒学的时代背景中都显示了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朱子，仁说，心之德，爱之理，天地之心

引　言

在当下中国哲学界，“仁学”似有成为“显学”之迹象。继牟钟鉴《新仁学构想》（2013）之

后，陈来《仁学本体论》（2014）的问世更是引发热议，相关讨论仍在延续。本文旨在对朱子仁学

作一番理论上的梳理，以揭示朱子仁学的思想特质及其理论意义，属于观念思想史的探讨。

首先我们注意到在宋代道学史上，有相当一批学者发出“仁至难言”的感叹，甚至建构了庞

大经典诠释系统的朱子也不免叹息“仁字最难形容”，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孟言仁多属“指示”语

而非定义语。故自宋初始，儒家仁学就面临着如何诠释仁学以及如何重建仁学的问题，这一任务

经由二程直至朱子而得以完成。要而言之，朱子在对二程前后的各种仁说进行总清算的基础上，继

承和发扬了二程仁说中的一体义、感通义、生生义以及仁性爱情说、以公体仁说、天地之心说、心

如谷种说、仁道仁理说等思想观点，进而建构起一套新仁学。

具体而言，程颢首次提出了“仁体”概念，将仁置于体用论的视域中，从而使“仁”获得了

“本体”的地位，并且提出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著名命题，进而发展出“万物一体之仁”

的重要思想，又以“麻木不仁”为喻，强调仁具有打通人己物我之间隔的感通性特征。程颐主要

提出了仁是性爱是情的观点，认为爱是仁的表现，但不构成对仁的定义；又通过“谷种”之喻，指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ZD02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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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之性便是仁也”的观点，强调仁的“生生”义；更重要的是，程颐提出了“仁即道也”，“仁

者，天下之正理也”的命题，将仁提升至道或理的高度来加以肯定。

至于朱子，尽管他对程门后学言仁尤其是湖湘学者的各种仁说均有严厉批评，但是朱子显然

在继承二程仁说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理论创发，集中反映在壬辰（1172）所作的《仁说》一文中。

撮其要旨，⑴仁被明确描述为天地生物之心；⑵人物之生得其天地之心而“以为心”，是谓“心之

德”；⑶“其德有四”―即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即仁总摄贯通仁义礼智；⑷仁之为道

是“即物而在”、“此体已具”的普遍存在，是众善之长、百行之本，故而又是“爱之理”而不仅

是“爱”而已；⑸此心之德在天地则表现为坱然生物，在人则表现温然爱人利物。另外，除《仁

说》以外，朱子有关仁的论述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例如他强调仁是实现“尽性至命”之关

键，就突出了儒家仁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意义体现在：仁才是实现人心与天心的会通、性

与天道的会通之关键。

归结而言，朱子仁学的要义大约有四点：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

仁者人之所以尽性至命之枢要也。

总之，朱子新仁学意味着传统的仁学论述实现了伦理学与宇宙论、本体论多重视野的融合，使

得仁的诠释不再仅限于爱人、爱亲等伦理层面而发生了明显的心性化、宇宙化、本体化的转向，极

大地丰富了儒家仁学的思想内涵，在儒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仁”何以“难言”

朱子（1130–1200）在己丑（1169）“中和新悟”之后，与湖湘学派等学者展开了仁说之辩，这

场论辩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各种道学议论得以规范化，从而促成道学话语的形成
�1
，更重要的是，对

于朱子仁学思想的建构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朱子通过对二程前后各种仁说的批判继承，最终建

立了一套儒家新仁学。

从历史上看，孔孟以来直至宋初，有关仁的问题，争议不断，道学奠基人物二程就曾经发出

“仁至难言”、“仁道难名”的感叹
�2
，及至南宋李侗（1093–1163）仍说：“仁字极难讲说”

�3
。朱子友

人张栻（1133–1180）亦感概仁字虽“难言”而“为仁”更难
�4
。朱子则明确指出孔孟说仁大多是

“指示”语而非定义语，如他判定孟子“仁，人心也”并不是用人心来定义仁，而是“把人心来指

1	 陈来指出：“在哲学史的意义上说，《仁说》并不是朱子最重要的著作，”比不上《太极西铭解义》、《四书章句集
注》、《已发未发说》等“来得重要”（《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载《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

印书馆，2003年，第 77–78页）。这一看法在其“立意以仁本体回应李泽厚的情本体”而撰述的造论之作―
《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发表之后，似已得到修正。

2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以下简称《遗书》）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 15页；
《遗书》卷三，《二程集》第 63页。

3	 李侗：《延平答问》“壬午六月十一日书，”《朱子全书》第 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2年，第 331–332页。

4	 “嗟乎！仁虽难言，然圣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饮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难而后其获，所为为仁而难矣，难
于克己也。”（《南轩文集》卷十四《洙泗言仁序》，《张栻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 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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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仁也”，因此“非以人心训仁”
�5
，意谓仁与人心并不构成字义界定关系，只是透过人心来“指

示”仁之所在。及至晚年，尽管朱子已建构起一套四书学的经典诠释系统，但他仍深深叹息“仁

字最难形容”
�6
。这表明仁的问题并不简单。从解释学上看，它牵涉字义训诂及义理诠释等诸多方

面的问题，但它最终又是实践的问题，即如何以儒家仁学来引领修身实践，才是如何重建仁学的

关键所在。例如“仁者爱人”这句名言，按道学家的理解，这不是以“爱”来确定“仁”的字义，

而是指点人们通过“爱”来体会“仁”，故爱与仁就不是字义上的解释关系，而是实践上的行为关

系―即爱的行为可以呈现仁的意义。

也正由此，故朱子认为周敦颐“爱曰仁”并非定义性命题，而是“就爱处指出仁”，至于韩愈

的“博爱之谓仁，‘之谓’便是把博爱做仁了”，所以这两个说法“终不同”
�7
。朱子认为“博爱”

只是对“仁”的现象描述，而不能成为对“仁”的整体性意涵的确切定义，故“博爱之谓仁”为

不成立。可是事实很显然，按传统的语法结构看，“爱曰仁”中的“曰”意近判断系辞“是”，于

是，“仁”成为“爱”的述词对象，故可将“爱”看作是对“仁”的一种定义描述；重要的是，“爱

曰仁”乃是源自《论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的孔子之说，此说表明“仁”的本义应当就是

“爱”。但是朱子不以为然，他认为“爱曰仁”只是就爱言仁，而不是述谓句式，只是对“仁”的

行为描述。朱子的理由是：何况在孔门“问仁”的语境中，“孔门学者问仁不一”而“圣人答之亦

不一”，这是由于孔子“亦各因其人而不同”，然而“大概不过要人保养得这物事。所以学者得一

句去，便能就这一句上用工”，这是朱子对孔门言仁的总体判断。至于仁是什么？这是儒学知识化

（如经学知识）之后伴随而来的问题，对此，朱子毋宁是非常不满的：“今人只说仁是如何，求仁是

如何，待他寻得那道理出来，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
�8
。可见，朱子对于孔门仁学重在实践是有认

同的。就此而言，朱子判定孔子言仁多是“指示”语，应当说是十分贴切的
�9
。

对于宋代儒者而言，如何透过孔子的“指示”语来了解“仁”的真义，便是不得不面临的重

大思想课题。一方面需要梳理清楚孔子言仁的确切涵义，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仁字的理解来重建

仁学的传统。问题是，为何一千余年以后，朱子断言“大抵二先生（按指二程）以前，学者全不知

有仁字”？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孔孟以降，仁的精神已经失传，故汉代以来儒者凡是看到“圣贤

说仁”，就把仁字“只作爱字看了”，似乎仁再也没有其他的意义了。直到二程以后，“学者始知理

会仁字，不敢只做爱字说”
�10
。那么，“爱”不足以训“仁”的理由何在呢？朱子的判断是：以爱释

仁的实质是以情为性，必使“性情”的地位发生严重错置
�11
。不过朱子也并未否定爱是仁之意，相

反他对程门后学言仁而不讲爱的观点表示了深刻的担忧。

	 5	 《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卷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1405、1406页。按，朱子记李侗
《壬午六月十一日书》：“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体通有无、贯幽明，无不包括，与人指示于发用处求之

也。”（《延平答问》，见《朱子全书》第 13册，第 331页）此即说孟子“仁，人心也”是“指示”语而不是用
“人心”来定义“仁”。

	 6	 《语类》卷六十一，第 1459页。
	 7	 《语类》卷二十，第 464页。
	 8	 《语类》卷五十九，第 1046页。
	 9	 牟宗三也强调：“孔子说仁大抵皆指点语也。”因此“仁是要超越字义训诂之方式来了悟”（《心体与性体》中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 181页）。这个说法几乎已成学界常识。另参杨儒宾：“理学的仁说：一
种新生命哲学的诞生”《台湾东亜文明研究学刊》第 6卷第 1期，2009年 6月。

10	 《朱文公晦庵先生文集》（简称《朱子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 6书，《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334页。
11	 “由汉以来，以爱言仁之弊，正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为性尔”（《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又
论仁说》第 13书，《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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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仁道难名”不止是针对汉儒释仁的批评，同时也表明在宋代道学家看来，自汉代以降，

孔孟仁学精神已经失传。一方面，爱、人、心等概念不足以训仁，另一方面仁字的丰富意涵有待

重新阐发，以图从根本上重建儒家新仁学，这项思想工作始于二程而大成于朱子。

二，仁性、仁道、仁体

朱子仁学与程子言仁有重要继承关系，然朱子显然更重视程颐（1033–1107），而于程颢（1032–

1085）言仁有认同也有批评，对于程门后学谢良佐（1050–1103）、杨时（1053–1135）等人主张以觉

训仁、以一体言仁等观点的批评则更为严厉。我们先从程子言仁说起。

朱子指出：“谨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备，今撮其大要，不过数言。”此“程子”，是指程颐。所

谓“不过数言”，朱子归纳为 4点：

1. 仁者，生之性也；
2. 爱，其情也；
3. 孝悌，其用也；
4. 公者所以体仁，犹言“克己复礼为仁”。

朱子进而指出：“学者于前三言者可以识仁之名义，于后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
�12
。关于

“用力之方”的第 4点，暂置勿论。有关“仁之名义”的前 3点分别对应于三段程颐语：

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
3 3 3 3 3 3 3

。

问仁。曰：“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

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
3 3 3 3

，仁自是性
3 3 3 3

，岂可专以爱为仁
3 3 3 3 3 3 3

？孟

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之仁。”

盖仁是性也
3 3 3 3 3

，孝弟是用也
3 3 3 3 3

。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几曾有孝弟来？仁主于爱，爱莫大

于爱亲。
�13

朱子认定以上数语便是“程子言仁”的基本要点，以为这是程颐对“仁之名义”的确切定义，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仁性爱情”说。程颐认为仁是性，爱是情，故以爱说仁，便会使本体之性与

发用之情发生错位。这个观点反映出儒家仁学开始向本体论的论述发生转向，一方面这种新论述

意在解构汉唐以来以爱释仁的解释传统
�14
，与此同时，也为重建道学模式的新仁学奠定基础。在程

颐看来，从“性体”观念出发，才是构建“仁说”的关键。而“性体”既指性之本体，同时亦与

道学的本体概念“道”或“理”属于同质同层的概念，故性体概念的提出，也就意味着仁须提升

至道或理的高度来重新诠释。程颐明确指出：

12	 《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又论仁说》第 13书，《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411页。
13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184、182、183页。
14	 关于汉儒仁说的主流观点在于以爱释仁，例如董仲舒甚至以“博爱”说仁。参见陈来：《汉代儒学对“仁”的
理解及其贡献》，《船山学刊》2014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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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即道也
3 3 3 3

，百善之首也。苟能学道，则仁在其中矣。

仁者
3 3

，天下之正理也
3 3 3 3 3 3

，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
�15

此所谓“仁即道”，显然与程颐（亦含程颢）的“性即理”这一程朱道学至上命题密切相关。既

然仁是性而性是理，那么在理论上就必能推出“仁即道”的命题，这就意味着仁具有与道或理一

样的本体性、实在性。正是通过这样一番重新诠释，以仁为核心内涵的性体（即仁体）才得以确

立
�16
。

其实，朱子早年从学李侗时期，便已注意到程颐“仁即理”说，他指出：“仁是心之正理，能

发能用底一个端绪。”这是用“端绪”一词来表明仁是发用的根源（意近本体）。对此，李侗加以

充分的肯定：“此说推扩得甚好！”
�17
　并断言：“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辨。当理而无私心，即仁

矣”
�18
。这说明李侗对“仁是心之正理”的观点是从本体论上来理解的，所以说仁与理更无彼此之

分。另一方面就工夫言，“当理而私心”则表明在工夫上实现合理而无私心，即可谓之“仁”。另

外，李侗还曾用“天理统体”
�19
　来指称“仁”。可见，“仁即理”可以有两个角度的讲法，一是从

“百善之首”的角度讲，意谓仁是最高的道德原理；一是从“当理而无私心”的角度讲，意谓仁即

道德原理的实践方式。

至于程颢，他首次提出的“仁体”概念
�20
以及《识仁篇》“学者须先识仁”的观点，既是其思

想的一大标志，同时也意味着仁的问题成为道学思潮中的一大显题，对宋明儒学思想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识仁篇》中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主张，与明代阳明心学的“万物

一体”论更是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不过在程颢自己的意识中，他很清楚“与物同体”说可以上

溯至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并坚信“同体”之仁乃是打通人己物我之隔阂、实现宇宙社会之和

谐的依据，因为“与物同体”不仅有境界义，更有本体义。所以程颢特别强调“仁者，全体”、“仁，

体也”
�21
　的观点，而此“全体”之“体”即与“仁体”同义，“体”字既非载体义亦非体认义，而

是本体义。正是在仁即全体的意义上，故仁具有一体义、统摄义
�22
。这些说法后来被朱子发展为

“仁包四德”说。另外程颢又强调“仁道”概念，他说：“盖不知仁道之在己，知仁道之在己而由

之，乃仁也
�23
”。这表明“仁道”是内在于人的存在，故有必要按“仁道”去体认，便可使仁得以

呈现。可见，“仁体”与“仁道”是同义词，均含本体义，强调仁作为一种“道之在己”，乃是人

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后来朱子明确提出“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详下），应当与程颢

15	 《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第 283页；《程氏粹言·论道篇》，《二程集》第 1173页。
16	 不过程颐并没有直接提出“仁即理”，及至弟子谢良佐才明确指出：“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朱子全书外
编》第 3册《上蔡语录》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3页）这个说法显然是对程颐“仁
者，天下之正理”的推论。另外，谢良佐根据程颐“仁性爱情”说，竭力反对以爱说仁（同上书，第 6页），又
根据程颢“麻木为不仁”的观点，力主“有知觉，识痛痒，便唤作仁”（同上书，第 10页）的知觉说。这个以
觉训仁的观点，一时成为程门后学的主流解释，一直影响到湖湘学派。

17	 《延平答问》“壬午六月十一日书，”《朱子全书》第 13册，第 332页。
18	 《延平答问》“辛巳二月二十四日书，”《朱子全书》第 13册，第 328页。
19	 如 ：“仁字极难讲说，只看天理统体便是”（《延平答问》“壬午六月十一日书，”《朱子全书》第 13册，第 331

页）。

20	 “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 15页）。
21	 《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 14、15页。
22	 如 ：“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 14页）。
23	 《程氏外书》卷三，《二程集》第 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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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思想是一脉贯通的。

当然，对程颢而言，仁既是一种本体存在，如同“与物无对”的道体一般，与此同时，仁体

又是一种境界，表现为“与物同体”，故有“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
�24
，这是说“与物同体”

乃是一种仁者气象或仁者境界。达此境界者便已超越了“以己合彼”的对治，而与“万物”构成

一体存在。可见，与程颐重在字义分疏的诠释思路有所不同，程颢更强调仁的两层意义：浑然一

体的仁者境界义以及与物无对的仁道本体义。更重要者，在程颢看来，由仁者之境界可以展现仁

体之实义。换言之，仁体之实义不是抽离于“诸己”之外的概念设定，而是真实地存在于人心之

中的“体”―即“仁体”或“仁道”。

在程颢的仁说中，还有一层重要的涵义―即仁体具有感通无碍的能力，可以打通人己物我

之区隔，此可称作仁的感通义。程颢喜欢以医家所言“手足痿痹为不仁”为喻，认为“此言最善

名状”，盖谓描述仁的感通义最为贴切
�25
。反过来说，“痿痹”意味着全身脉络阻隔不通，恰是感通

的反义词。与此相关，程颢又强调仁的“生生”义，这也是其仁说的重要特色。他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

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26
　

这是基于易学“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立场，以为天地万物生生之意便是“仁”的体现。于是，

仁就不仅是表示伦理学的人性概念，而是宇宙论领域中的普遍概念，表明仁才是人生乃至宇宙的

生命力、创造力之源泉。在这个问题上，不仅程颐有基本认同，如“生之性便是仁也”即与程颢

生生谓仁之意同，而且朱子更是对此观点有所继承和发挥。及至明代心学的时代，生生、生意、生

理等观念更是大行其道，几乎所有儒者都对此持有基本认同的立场。因此可以说，以生言仁几乎

成了宋明儒者的共认之义。

归结而言，程颢将仁置于体、道及理的本体论视域来审视，突出仁具有本体、境界、感通、生

生等方面的意义，与程颐的“仁是性”、“仁即道”、“仁即理”等观点一样，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

了儒家仁学思想。尽管历来以为二程在思想归趣上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在仁说

问题上，二程论说虽偏重不同，然基本立场并无重大差异。尤其是在以生言仁这一点上，二者是

完全一致的
�27
。要之，二程仁说的基本特质也是其主要思想贡献在于：提出了由仁即性而仁即道、

仁即理，乃至“仁体”、“仁道”、“识仁”等观念，赋予“仁”以本体和境界的普遍意义。既然仁

即道、仁是理、生生之谓仁，那么仁就超越人性论域而进入本体论域，仁不仅是人的德性问题，也

是普遍的宇宙本体问题，标志着儒家仁学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为后来朱子仁学思

24	 《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 15页。
25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
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臂，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遗书》卷二

上，《二程集》第 15页）。
26	 《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 120页。
27	 程颢有“万物之生意最可观”之说，程颐则指出：“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
也。虽纣、跖不能无是以生”（《遗书》卷二十一下，《二程集》第 274页）。又说：“道则自然生万物。……道
则自然生生不息”（《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 149页）。可见，对二程而言，“生”的问题贯穿天道、人性
等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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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奠定了基础。

三，对“程门言仁”的批评

乾道八年（1172）朱子撰成《仁说》，在结尾处，朱子展开了对程门后学各种仁说的批评，引

起了后人的议论及关注。归纳而言，主要有两点：一是“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的“一体”说，

一是“以心有知觉释仁之名”的“知觉”说
�28
。朱子虽未点名，但我们知道前者是指杨时

�29
，后者

是指谢良佐。往上追溯，这两个观点都与程颢有关，特别后面所述“泛言同体者”的“同体”，显

然暗指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说，在朱子的语脉中，此“同体”说与“与物为一”的“一体”

说实是异名同实。朱子以为一体说只说得“无不爱”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究为何意呢？其

实，朱熹不喜境界语，在他看来，“物我为一”乃是一种境界语，唯有做到“无不爱”，才能实现

“物我为一”―即泯灭物我差别相，朱熹担心按照这种说法，会使人“含糊昏缓”―即物我不

分、以己为是，这是所谓“无不爱”的弊端。另一方面，知觉说则“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意谓

此说并不是对仁之名义的确实定义，因为“觉”属“智之端”，属于“智”一边事，故未得仁名之

“实”。朱子列举了两条经典资料作为理由：一是孔子对“博施济众”的表述，可用以批评一体说；

一是程颐“觉不可以训仁”之说，可证知觉说在训诂上不能成立。

关于“博施济众”与仁的关系，依朱子，“博施济众”惟有“圣人能之”，且圣人“犹有所不

足于此”，故按“博施济众”的方法来“求仁”，则必导致“愈难而愈远矣”
�30
。因此，“博施济众”

不是求仁之方，“能近取譬”才是求仁之方的真正落实。朱子还注意到程颢曾有“故博施济众，乃

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
�31
　的说法，这就表明博施济众非求仁之方的观点是程颢亦能认同的。但在

朱子看来，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却不免与“能近取譬”的求仁之方不相契。这

就涉及朱子对“万物一体”问题的理解。

一方面，朱子承认程颢的“万物一体”说在原理上是成立的，并表示了极大赞许：“明道这般

说话极好”；另一方面，就在表示赞许之后，朱子紧接着又指出：“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
�32
。故

朱子编《近思录》，甚至未将《识仁篇》采纳其中，以至于晚年有所反省，以为“仁者浑然与无同

体”一段“当添入《近思录》中”
�33
。这表明朱子的基本立场是：从道理上说，万物一体说是成立

的，但从工夫上看，万物一体说却是难以适从的。质言之，朱子是将“一体”说理解成工夫熟后

之境界，此境界虽高，然而却不是工夫下手处
�34
。在他看来，仁之爱“不在同体上说，自不属同体

事”，仁自是“无所不爱了，方能得同体。若爱，则是自然爱，不是同体了方爱”，因此“同体”

不能视作“仁爱”的前提设定。不过，朱子同时也强调：

28	 以下所引《仁说》，均见《朱子文集》卷六十七，《朱子全书》第 23册，第 3280–3281页，不再一一出注。
29	 语见《龟山先生语录》卷二《京师所闻（丙戌四月至六月）》四部丛刊续编本。
30	 《论语集注·雍也》《四书章句集注》第 92页。
31	 另参《语类》卷三十三，第 841页。
32	 《语类》卷六十，第 1437页。
33	 “明道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云云，极好，当添入《近思录》中”（《语类》
卷九十五，第 2447页）。

34	 如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仁之后事。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语类》卷六，第
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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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同体，所以无所不爱。所以爱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无所不爱者，以其同体也。
�35

这是说，仁爱的推广扩充必至于“无所不爱”而后已，而“无所不爱”之所以可能，恰是由

于人人共具“仁体”，由此必可推出仁乃“同体”之存在的结论。但是朱子又坚持认为，仁与一体

绝不是互相界定的关系，他说：“仁者固能与万物为一，谓万物为一为仁亦不可”。并由此判定“龟

山言‘万物与我为一’云云，说亦太宽”
�36
。如同他判定程颢《识仁篇》“说得太广”一般。至此可

见，朱子在理论上对“万物一体”或“一体之仁”说是持认同态度的，但他始终对“一体”说保

持警惕，这就反映出朱子更注重由“分殊”而“理一”、由“下学”而“上达”的为学旨趣。

但是，与朱子判定杨时言“一体”只是“说亦太宽”不同，谢良佐之言“觉字太重，便相似

说禅”
�37
，显然，“知觉”说的问题更为严重。这是由于朱子坚决站在程颐“觉是觉此理”的立场上，

从而认定谢良佐所言“知觉”只是“知痛痒”之意―即生理知觉义，于是便与禅学所言知觉“无

异”
�38
。上引《仁说》“张皇迫躁”一语正是指此而言，意谓不免坠入“禅障”。朱子的这类批评引

发了湖湘学者如胡实（广仲，胡宏从弟）、胡大原（伯逢，胡宏从子）、吴翌（晦叔，胡宏弟子）等人

的强烈不满，对此，朱子进行了辩解：“愤矫险薄，岂敢辄指上蔡而言？”，但他最终还是认定“张

眉努眼”必是“说知说觉”者的弊端之表征
�39
，这是朱子的坚定看法。而所谓“张皇迫躁”或“张

眉努眼”绝非泛泛之言，而是概指“狂禅”作风
�40
。在朱子看来，谢良佐的“心有知觉”说难辞其

咎，因为其所谓知觉，“正谓知寒暖饱饥之类尔”，即将生理意义上的知觉作用等同于仁体，其后

果必将是任由心中“知觉”为是而不必顾虑“知觉”本身是否可靠，在行为上必表现为“张皇迫

躁”，在观念上必表现为“认欲为理”。

依朱子，必须这样表述：“谓仁者心有知觉则可，谓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不可”
�41
。对知觉与仁做

了清楚分割，其因在于“觉”只是“智之端”。同样也必须说：“仁者固能与万物为一，谓万物为

一谓仁，亦不可”，明确区分一体与仁的关系，其因在于“一体”说“只是说得仁之量”而非“仁

之体”
�42
。至于朱子断然判定一体说将导致“认物为己”，知觉说将导致“认欲为理”，则属于理论

推断而非现实判断，即不等于说“认物为己”、“认欲为理”已然是程门后学言仁所导致的思想现

实。

由上所述，朱子亦承认一体是“仁之后事”，知觉是仁之所“固有”，只是一体或知觉不能“训

仁”。而朱子更关心的是工夫问题，当他将一体说界定为“仁之后事”的境界语，便意味着“仁之

前事”的工夫更为重要，同样，他批评知觉说，主要是针对湖湘学所坚持的“识仁”有赖于“先

35	 以上均见《语类》卷三十三，第 852页。
36	 《语类》卷六，第 118页。
37	 《语类》卷六，第 118页。
38	 参见《语类》卷三十三，第 851页。
39	 《朱子文集》卷四十二《答胡广仲》第 5书，《朱子全书》第 22册，第 1903页。按，此书作于乾道八年（1172），
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增订本，第 98页。以下朱子书信系年，均出此书，不
再注明。

40	 又如朱子所批评的“禅家擎拳竖拂”，亦同此意，均为宋以后狂禅之弊，参见《朱子文集》卷六十二《答甘吉
甫》，《朱子全书》第 24册，第 2991页。按，此书作于 1997年。

41	 《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又论仁说》第 14书，《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413页。又如乾道九年
（1173）在《答游诚之》第 1书中，朱子也指出：“若以名义言之，则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知之用，界分脉络，
自不相关”（《朱子文集》卷四十五，《朱子全书》第 22册，第 2061页）。

42	 《语类》卷六，第 11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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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识”的工夫论观点。在朱子看来，湖湘学者的“识仁”、“察识”都建立在此心“必有所觉知，然

后有地可以施功而为仁”的设定之上，对此，朱子虽肯定“此则是矣”，但是他同时又认定湖湘学

者的知觉说之实质就在于主张为仁之前“苟能自省其偏，则善端已萌，此圣人指示其方，使人自

得”的自省、自得说（又叫“自知自治为说”），其结果便似有两样工夫，即在“克己复礼而施为仁

之功”之前，已另有“觉于天理人欲之分”的所谓“自得于仁”的察识工夫，朱子对此则有严厉

批评：“不应无故而先能自觉，却于既觉之后，方始有地以施功也”
�43
。意谓若先以知觉为功，等到

“自得于仁”之后，然后再“有地以施”求仁之功，这就无疑将工夫打成两橛、不相连贯，如此而

谓“识仁”、讲“察识”，断无可行之理。

在朱子看来，湖湘学者坚持“以觉训仁”当与其“先察识”的工夫主张有关，而所谓“先察

识”，要在察识其心之偏，并对此“自省”、“自知”、“自治”之后，便“善端已萌”，进而加以“涵

养”之功，此即湖湘学所谓“体仁”工夫的进路。问题是，“自省”之主体究竟为何？朱子敏感地

捕捉到这一问题，故他对湖湘学者将知觉说解释成“知仁觉仁”以便为“察识”工夫的主张提供

支持的观点表示了重大质疑：如果说“心有知觉”是指“知仁觉仁”，那么，“仁本吾心之德，又

将谁使知之而觉之耶？”
�44
　也就是说，知觉之主体为“心”，而知觉之对象是“无心之德”的仁，那

么其结果岂不出现“以心察心”（详后）的奇妙现象？犹如有两个心在自我搏斗。

朱子的担忧非为无故。根据庚寅（1170）朱子弟子杨方所录，朱子在读到胡宏（1102–1161）

《知言》一书中“彪居正问仁一段”，发现胡宏弟子彪居正曾就“求放心”问题，向胡宏表示了“以

放心求放心，可乎”的疑问，朱子立刻意识到这个疑问正是湖湘学提倡“察识涵养”不得不面对

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朱子说：

既知其放，又知求之，则此便是良心也，又何求之乎？又何必俟其良心遇事发见，而后

操之乎？
�45
　

这是说，倘若知其放心之主体是“良心”，则已不必再作“求之”之功，亦不必等待“良心”

发现后再下“操存”工夫，因此也就不存在“以放心求放心”的问题。关键在于“良心”如何自

我发现？然而在朱子，良心不依赖于如何发现，而有赖于通过居敬穷理的工夫，在心体未发之际

加以涵养之功，若能存养得“此心常明”，则“物来自见”
�46
。这其实是朱子己丑之悟之后竭力主张

居敬工夫的一项重要内容。

另据壬辰（1172）朱子与吴翌书，对湖湘学的“察识”说将导致以心察心的严重后果提出了

更尖锐的批评：

……且心既有此过矣，又不舍此过而别以一心观之；既观之矣，而又别以一心知此观者

之为仁。若以为有此三物递相看觑，则纷纭杂扰，不成道理。若谓止是一心，则顷刻之间有

43	 以上参见《朱子文集》卷四十六《答胡伯逢》第 3书，《朱子全书》第 22册，第 2149–2150页。
44	 《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答张钦夫·又论仁说》，《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412页。
45	 《语类》卷一〇一，第 2593页。
46	 如朱子晚年针对胡宏“如齐宣王不忍觳觫之心乃良心，当存此心”以及张栻“观过知仁，当察过心则知仁”之
说，指出：“二说皆好意思，然却是寻良心与过心，也不消得。只此心常明，不为物蔽，物来自见”（《语类》

卷一〇一，第 2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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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用，不亦匆遽急迫之甚乎？
�47
　

这是说，依湖湘学者的主张来看，首先是己心有过，继以一心“不舍此过而别以一心观之”，

再以一心“知此观者之为仁”，朱子讽批为“三物递相看觑”、一心不免“三用”，并呵斥为“不成

道理”。不过，湖湘学的察识涵养、观过体认之主张是否便如朱子所云已落入“一心三用”、“三心

相觑”的怪圈，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自当另议
�48
。事实上，朱子在己丑之悟之后，已经对心性论

问题获得了根本的了断，认为在工夫上更须回到致知穷理、居敬涵养上来。这一观念上的转进，是

朱子与湖湘学者展开仁说之辨的基础。故而他在与张栻的论辩中，便尖锐指出湖湘学察识说的症

结就在于“以心察心”，其后果则有可能导致“释氏擎拳竖拂、运水搬柴之说”那样的弊端―即

惟以知觉运动为是，而迷失了知觉者知此理觉此事的方向，这与我们在上面看到的《仁说》一文

对“知觉”说的批评如出一辙
�49
。至此已可断定，朱子不惟推翻了自己的“中和旧说”―即以为

“良心萌蘖”“因事而发见”然后“致察而操存”
�50
　的观点，同时也彻底摆脱了湖湘学“先察识后涵

养”之观点的阴影笼罩，朱子认为“以觉训仁”不仅在训诂上犯错，更在义理上导致危害无穷，故

他绝不能认同将“识仁”工夫建立在“心有知觉之谓仁”的前提之上。

须提及的是，朱子对“别以一心观之”的质疑，一方面表明他与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的“察

识”说彻底决裂，同时又表明朱子在理论上非常警惕在作为意识之心之上或之外另有“一心”以

作为本体之心的形上学观点，即朱子向来对心的实体化、形上化保持一种特别的警觉，特别是在

“操舍存亡”的存心工夫问题上，朱子断然指出：“存者此心之存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

亡之外别有心之本体也”
�51
。这是对形上化实体之心的本心论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故在朱子的心说

中并无“本心”义
�52
。朱子心论的形成，显然与仁说之辩也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关联，这是需要注意

的。

47	 《朱子文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第 6书，《朱子全书》第 22册，第 1910–1911页。
48	 其实在朱子看来，“以心察心”之弊源自胡宏的“识心”说，朱子认为心的问题不能依赖于“察识”工夫以求
得解决，而须依靠即物穷理、居敬涵养这套双管齐下的工夫以祛除心中物欲之障蔽，便能实现“此心自明”的

效果，他说：“如湖南五峰多说‘人要识心’，心自是个识底，却又把甚底去识此心？……故学者只要去其物欲

之蔽，此心便明”（《语类》卷二十，第 477页）。朱子在此虽未明言如何祛除物欲之蔽的方法，但是根据朱子
的工夫理论，不难理解其所谓方法，不外乎“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关于这一点，请参拙文：《格物诚

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 6期，又载中国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哲学》2015年第 4期。

49	 “若曰于事物纷至之时，精察此心之所起，则是似更于应事之外别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烦扰益甚，且
又不见事物未至时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

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若不于此先致其知，但见其所以为心者如此，识其所以为心者如此，

泛然而无所准则，则其所存所发，亦何自而中于理乎？且如释氏擎拳竖拂、运水搬柴之说，岂不见此心？岂不

识此心？”（《朱子文集》卷三十《与张钦夫》第 2书，《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313–1314页）。按，是书作
于己丑（1169）。

50	 《朱子文集》卷三十《与张钦夫》第 3书，《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315页。按，是书作于丙戌（1666），为
“中和旧说”四书中的第 1书。

51	 《朱子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第 10书，《朱子全书》第 22册，第 2183页。
52	 所以朱子会说：“心是做工夫处”（《语类》卷五，第 94页）。“心字只一个字母”（同上书，第 91页）。另参拙
文：《“心是做工夫处”―关于朱子“心论”的几个问题》，载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

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112–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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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之德、爱之理

在乾道五年（1169）己丑之悟至乾道八年（1172）的数年期间，朱子藉以清算历史上特别是程

门后学的各种仁说，逐渐形成了对“仁”的一套系统看法。其中蕴含诸多方面的义理问题：一方

面与其理气论有不少牵涉，另一方面也是最为主要的方面，则是与其心性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一方面他从天理天道的本体论角度来审视仁学问题，另一方面他更关注的则是“体仁”工夫如何

可能的问题；一方面他要在字义训诂上解决何谓“仁”的名义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仅止于此，而

要在总结和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精神的同时，更上一层楼，从本体与工夫融会贯通的新视野来重构

儒家仁学。

那么，在《仁说》中，“仁”是被如何重构的呢？朱子开宗明义地指出：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徳，虽其

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
�53

这段话可谓是《仁说》的纲领。关于第一句“天地以生物为心”，我们准备在下一节来专门讨

论，这里将集中探讨第二句“心之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爱之理”的问题。

在“请试详之”之后，朱子用四段文字来展开论述，依次是第 2段“盖天地之心”，第 3段
“盖仁之为道”，第 4段列举了孔子的五句话来回应“此心何心”的问题，第 5段采取“或曰”的
方式来解答“以爱为仁”的问题，其中出现了“爱之理”三字，用以“名仁”。出于论述上的逻辑

需要，我们将首先来探讨“心之德”和“爱之理”的问题。这里先将第 5段的全文抄录如下：

或曰：若子之言，则程子所谓“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者，非欤？曰：不然。

程子之所诃，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谓情性者，虽其

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甞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

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而子顾以为异乎程子

之说，不亦误哉！

朱子对问题的设定已经表明“以爱为仁”能否成立乃是问题之关键。而此设问的一个思想背

景便是自程颐说出“不可以爱为仁”之后，程门后学变得谈爱色变，纷纷反对“以爱言仁”。然而

在朱子看来，这是莫大误会，他认为程子所反对的只是“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言外之意难道说，

“爱”还有“已发之爱”与“未发之爱”之分吗？

依朱子的看法，既非“以爱名仁”亦非“爱之未发名仁”，而必须说“爱之理”才是完整的表

述，故云：“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这是朱子对“仁”所下的最为明确的定义性描述
�54
。

53	 《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仁说》，《朱子全书》第 24册，第 3279页。按，以下凡引《仁说》，见第 3279–3281页，
不再出注。

54	 与《仁说》第一段出现的“故语心之徳，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中的“心
之德”三字合并，成为朱子《论语集注》及《孟子集注》中解释仁字的著名语句。在《论语集注》中出现一次，

即《论语集注》卷一《学而第一》“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48页），其余三次表述为“仁者，心之德”。在《孟子集注》中亦出现一次，即《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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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关键词是“理”。显示出朱子理学的强烈色彩，仿佛朱子是在以理释仁，如同他以理释天一

般。的确，倘若仅凭这里的文字表述，或许“以理释仁”是朱子仁学的一个指向，但是严格来说，

与朱子以理释天―如“天即理”―的思路不同，朱子以“爱之理”为仁，并不意味着“理”

字可以用来直接规定“仁”，这是其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

至于“未发之爱”，这是涉及如何理解“爱之理”这一概念的关键。朱子在上引“以爱之理而

名仁者也”之后，接着就开始讲“盖所谓情性者”的性情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先来

看朱子有关“未发之爱”的论述：

以名义言之，仁特爱之未发者而已
3 3 3 3 3 3 3 3 3

。程子所谓“仁，性也；爱，情也”，又谓“仁，性

也；孝弟，用也”，此可见矣。其所谓“岂可专以爱为仁”者，特谓不可指情为性耳，非谓仁

之与爱了无交涉。……
�55
　

这是从名义角度指出仁者是特指“爱之未发”而言的。接着朱子引用了程子的两段话（见上

引），意在强调仁与爱分别属于性情两个不同领域，由此便可得出“仁特未发之爱”的结论。朱子

之意在于指出：由于性为心之未发，情为心之已发，而仁属性、爱属情，故仁必属“爱之未发”

―即情感未发状态之下的性之本体。唯有如此，一方面可以清楚区分仁与爱，不至于混淆仁性

与爱情的不同，与此同时，也可说明仁并非与爱全无交涉，只是爱之情尚未发动而已。故朱子接

着引用程子“岂可专以爱为仁”之说，并对此作了全新诠释：程子此说绝非主张仁与爱“全无交

涉”，而是告诉我们不可混同性情―即“不可指情为性”而已。

在壬辰（1172）与张栻《论仁说》书信中，朱子又说：

……却于已发见处方下爱字，则是但知已发之为爱，而不知未发之爱之为仁也。
�56

《语类》中也有不少相关表述：

仁是未发，爱是已发。

仁是爱之理，爱之仁之用。未发时，只唤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后，方唤做爱，爱却

有形影
�57
。

所谓爱之理者，则正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尔。
�58

这两段话更是直接用未发与已发来分指仁与爱。至此我们已经明确朱子之所以拈出“未发之

爱”的概念，其旨意在于揭示“爱之理”的真正内涵。从中可见，朱子对“仁”的思考是从本体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同上书，第 201页），另外“仁者，心之德”的表述也有一次，见《孟子集注》卷
十一《告子上》。

55	 《朱子文集》卷四十六《答胡伯逢》第 4书，《朱子全书》第 22册，第 2152页。
56	 《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答张钦夫·论仁说》，《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409–1410页。
57	 《语类》卷二十，第 464、465页。
58	 《语类》卷二十，第 470页。该语又见戊申（1188）朱子《答周舜弼》第 5书（《朱子文集》第五十，《朱子全
书》第 22册，第 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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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角度出发的，当他将仁认定为性之本体，就势必推出“仁即理”的结论，故有“仁是理”、“仁

是天理”等等，不一而足，他甚至断言：仁“只是一个浑然天理”，“仁是本有之理”
�59
。朱子还用

体用这对概念来进行解释：

以名义言之，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
�60

“爱之体”应与“爱之理”同义，相对而言，爱则是“仁之迹”
�61
　而不是仁之体。这些说法都

表明仁须置于本体领域来审视的思维特征，也是朱子对二程以来的“仁道”、“仁体”之思想的继

承与拓展。按朱子的体用论思维，仁乃性之本体，性体即理，本是未发，而其所发则为情，爱作

为情，必有其“体”作为依据，必是性体之发，否则便会落入肆情溺爱之结果。重要的是，仁之

本身有体有用，未发之爱即仁之体―性之体，已发之爱乃仁之用―性之用。所以说：“‘仁者

爱之理’，只是爱之道理。……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
�62
。这里

已将何谓“爱之理”的意义说得十分清楚。壬辰朱子撰成《仁说》后，在与张栻论仁过程中又指

出：

仁乃性之德而爱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爱。（原注：义、礼、智亦性之德。义，

恶之本；礼，逊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义故情能恶，因性有礼故情能逊，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

若此尔。）
�63

这里“性之德”当与“心之德”同，而“爱之本”即与“爱之理”同义。与“爱之理”引发

众多争议相比
�64
，关于“心之德”的争议却不多。大致而言，“心之德”有三层意思：

首先，仁是心中之德，换言之，仁是德之在心者。但此心有广狭两义，就狭义言，专指人心，

如仁“乃恻隐之心”
�65
，此义较易理解；就广义言，则指“天地生物之心”，就“心之德”主要涵义

来看，盖指心有生生之德，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别无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

物而已”
�66
。因此，“心之德”正是为了表明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详见后述）。

其次，关于心之德与爱之理的关系，朱子指出这两种说法的角度有所不同，前者是“专言”，

后者是“偏言”。所谓“专言”与“偏言”，原是程颐的说法：“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

事，专言则包四德”
�67
。朱子的具体解释是：心之德是专就仁的统体而言，故称“统言”又称“统

59	 以上分别见《语类》卷二十，第 462页；卷六，第 118、117、116页。
60	 《语类》卷六，第 118页。
61	 “爱分明是仁之迹”（《语类》卷六，第 118页）。按，这个说法只是就严格体用之分的意义上而言的，并不意味
朱子是在贬斥“爱”，仁之有爱、仁不离爱，这才是朱子的固有观点，故而又有慈爱乃是仁的“本相”（同上）

之说，关于这一点，详见后述。

62	 《语类》卷二十，第 464、466页。
63	 《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答张钦夫·又论仁说》，《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411页。
64	 朱子曾透露：“某尝说‘仁主乎爱’，仁须用‘爱’字说，被诸友四面攻道不是。吕伯恭亦云‘说得来太易了’”
（《语类》卷二十，第 476页）。

65	 《语类》卷六十八，第 1691页。
66	 《语类》卷五十三，第 1298页；卷六十九，第 1729页。
67	 《周易程氏传》卷一，《二程集》第 697页。朱子引程颐此语，不一而足，如《朱子文集》卷五十八《答陈器
之·问玉山讲义》，《朱子全书》第 23册，第 2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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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可包仁义礼智四德；爱之理则是“分言”又可称“分看”，是就仁义礼智之性的作用而言。经

过这样的区分，更加明确了“心之德”是专指“仁”的基本特性，即“只是仁专此心之德”
�68
。不

过，这种区分并不意味仁有两种，从根本上说，“爱之理便是心之德”、“爱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

心之德了，又别有个爱之理”
�69
。

再其次，“心之德”是为表明仁不可直接等同于心，如同“爱非仁，爱之理是仁”一般，“心

非仁，心之德是仁”
�70
。如所周知，孟子有“仁，人心也”之说，朱子认为孟子此言绝非定义语而

是指示语，是使人由“人心”而见“仁”之“不可须臾失矣”
�71
。换言之，所谓“仁，人心”，只不

过是“要就人身上说得亲切，莫如就‘心’字说”，这表明“孟子是兼体用而言”
�72
。显然，“心之

德”是对孟子“仁，人心也”的重新诠释，以免后人误将心与仁划等号。所以朱子断言“仁，人

心也”只是说“仁只在人心，非以人心训仁”
�73
。

总之，朱子《仁说》以“心之德”、“爱之理”释仁，可谓是儒学史上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其

意义在于：经过朱子的这项重新诠释，仁既非心字亦非爱字可以定义，由此避免仁被理解为只是

一种（道德上）感情表现，与此同时，仁又必然经由心与爱才能呈现作为人心之德、仁爱之理的

意义，故又不能仅以德或理的本体观念来限定仁的意义，以避免仁的纯粹抽象化或纯粹观念化，否

则的话，仁便成了“死理”了（如牟宗三、李泽厚所批判的那样）。也正由此，故朱子再三强调两层

意思：心虽不可直接名仁，但又“不是心外别有仁”
�74
；爱虽不足以训仁，但仁又“主乎爱”。尽管

德或理在朱子思想中，具有本体义而不免抽象性，然而正如上述，如果德与理脱离了心与爱，不

仅不足以言仁，更是对仁的片面理解。因此，“心之德、爱之理”六字才是“仁”的整体意义的展

示。

五，《仁说》的义理构架

上面提到，《仁说》第 1段话是朱子仁说思想的总纲。朱子晚年回顾道：“《仁说》只说得前一
截好”

�75
。指的便是这段文字。其中“天地生物之心”一句，无疑是核心。所谓“天地生物”原本

是一种宇宙生成论表述，然而朱子却将此转化为宇宙本体论的论述，如朱子释《中庸》“天命之谓

性”，其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在天地化生万物的过

程中，气是物得以构成的质料，理则由天而被赋予万物，这一过程即“天命”之过程。更重要的，

“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这是说藉由被赋予的理而形

68	 《语类》卷二十，第 465页。
69	 均见《语类》卷二十，第 467页。
70	 《语类》卷二十，第 474页。
71	 《孟子集注》卷十一《告子上》，《四书章句集注》，第 333页。
72	 《语类》卷二十，第 475–476页。
73	 《语类》卷五十九，第 1406页。按，此说原是李侗之主张，壬辰朱子与何叔京书指出：“孟子之言固是忽然。
……然则仁字心字亦须有分别始得。记得李先生说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将心训仁字。此说最有味，试

思之”（《朱子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第 30书，《朱子全书》第 22册，第 1841页）。
74	 《语类》卷六十一，第 1459页。
75	 《语类》卷一〇五，第 2632页。按，撰于同年而略早的《克斋记》也有“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朱
子文集》卷七十七，《朱子全书》第 24册，第 3709页）的说法。不过，《克斋记》于次年（1173）又有更定，
故已非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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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建顺五常之德，此即是“性”。这是朱子所描述的宇宙生成及人性形成的图景。根据这里的描述，

仁作为“五常之德”之一而被蕴含其中。与此不同，《仁说》却强调指出天地生物之心作为天地之

心，而其“心之德”又在万物之中“总摄贯通、无所不在”，此心之德即“仁而已矣”。这是朱子

《仁说》对“仁”的经典表述，显然与历史上“仁者，人也”、“仁，人心也”、“仁，性也”等等说

法均不同，仁被明确地描述成“天地之心”。

《仁说》第 2段“盖天地之心”从元亨利贞、春夏秋冬、仁义礼智这三个方面来论述天地之心
“其德有四”的问题，提出“元无不统”、“春生之气无所不通”以及“仁无不包”的观点，认为仁

在天地人整个宇宙存在当中具有首出地位，并以不同方式流行发用，如仁义礼智四德之“发用”

便表现为“爱、恭、宜、别之情”，反过来说，发用之中“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所以说“仁无不

包”（又称“仁包四德”）。这个观点突显了宇宙的整体性、关联性特征，强调作为天地之心的仁遍

在于整个宇宙。

《仁说》第 3段“盖仁之为道”，对何谓“仁”进行了说明：“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
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长，百行之

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中“即物而在”、“此体已具”的说法

相当重要，这是说仁之所以为仁，原因在于仁作为天地生物之心必随任何生物“而在”；另一方面，

不论心之未发还是已发，仁之体“已具”而仁之用“无穷”。因此，若能做到体仁而存养之，则作

为众善之长和百行之本的“仁”便无所不在。可见，“仁之为道”既是普遍存在，同时又是实践依

据。

《仁说》第 4段以“其言有曰”为始，援引了五句孔子语，依次是：“克己复礼为仁”、“居处
恭，执事敬，与人忠”、“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求仁得仁”、“杀身成仁”，并指出这五句话

都涉及一个根本概念，即“心”。具体而言，⑴“克己复礼”盖谓“克去已私，复乎天理”，于是，

“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⑵“居处恭”一句“则亦所以存此心也”，意谓恭、敬、

忠这三种伦理要求也无非是存养仁心之工夫；⑶“事亲孝”一句“则亦所以行此心也”，意谓孝、

弟、恕这三种道德行为都是推行仁心的实践；⑷“求仁得仁”如同历史上的典故“让国而逃、谏

伐而饿”那样
�76
，表明“为能不失乎此心”才能做到；⑸“杀身成仁”如同“欲甚于生、恶甚于

死”
�77
一般，这是不得已而做出的道德选择，表明“为能不害乎此心也”才能做到。最后，朱子回

答了“此心何心也”的问题：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

在《仁说》的义理系统中，这段话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天地以生物为心”这句命题，因为这

76	 “求仁得仁”，语见《论语·述而》。关于“让国而逃，谏伐而饿”，朱子释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
父将死，遗命立叔齐。父卒，叔齐逊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其后武王伐纣，夷、齐扣马而谏。武王灭商，夷、齐耻食周粟，去隐于首阳山，遂饿而死。……程子曰：‘伯

夷、叔齐逊国而逃，谏伐而饿，终无怨悔，夫子以为贤，故知其不与辄也’”（《论语集注·述而》，《四书章句

集注》第 96–97页）。
77	 语见《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
有所不辟也。”朱子释曰：“而欲恶有甚于生死者，乃秉彝义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为苟得，恶死而有所不避

也”（《孟子集注·告子上》，《四书章句集注》第 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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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坱然”、“温然”、包贯这三个方面，具体阐释了何谓“天地之心”。其意大致可分三层：一

是就天地言，仁象征着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化生万物的生命力，这是从宇宙论的角度，强调了

仁的生生义；二是就人而言，仁表现为温然爱人、润泽万物的人文精神，这是从人文的角度，强

调了仁的感通义；三是就体用而言，仁心之体足以“包四德”（仁义礼智），仁心之用足以“贯四

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是从体用的角度，强调了仁的总摄义、贯通义。

概括而言，第 2至第 4段是从各种角度对第 1段“仁说”总纲展开了详细的阐释，其核心问
题无疑是：为什么说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文中以“心之德”、“爱之理”对“仁”做了全新诠

释。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对“天地之心”的问题再稍作详细的考察。

六，天地之心

按《仁说》，仁即天地之心。其实，“天地之心”是“天地以生物为心”的简化表述，其“生

物”两字是指“人物之生”，涵指万物化生，用以解释“天地之心”。《仁说》中关于天地之心的表

述大致有以下四层意思：

（1）《仁说》第 1段总纲所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
心者也。”这是表示天地之心其实就是“天地以生物为心”，而在“人物之生”的过程中，人物无

不禀受此天地之心，由此构成禀受者之“心”。这个表述显然是宇宙论的讲法，其重点在于强调

“生”，认为整个宇宙处在生生不息的过程中，仁作为天地之心就是“生生”的体现。因此朱子常

说：“仁字恐只是生意”
�78
。“天地之心别无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

�79
。他甚至用“生道”

来表述仁的“生意”，其曰：“仁字有生意，是言仁之生道也”
�80
。据此，可以断定《仁说》首句“天

地以生物为心”，旨在表达“仁者，天地之心”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81
　这层道理。

（2）第 2段出现两次“天地之心”的表述，“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以及“故论天地之心，
则曰乾元坤元”，这是描述天地之心的特质。关于“其德有四”，包含天地之心和人物之心，具体

指的是元亨利贞、春夏秋冬、仁义礼智。不仅如此，朱子更为强调“元无不统”、“仁无不包”的

观点。这就与“乾元坤元”的表述有关。在儒家宇宙论体系中，乾坤两元是天地的象征，也是“万

物资始”的根源，一切存在无不由此而发，无不以此为源头，因此“四德之体用”就根源于乾元

坤元，这表明天地之心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其本身是具足圆满的，包涵一切存在的要素。所谓

“不待悉举而足”、“不待遍举而赅”，就是强调在所有现象中，都存在天地之心。所以说“一个物

里面便有一个天地之心”
�82
。

（3）第 3段阐述了“仁道”问题，其曰：“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所谓“即
物而在”，这是从存在论的角度阐明天地之心必是一种存在，换言之，仁之道是“即物而在”的。

既然是仁道，故其存在必具普遍性，而此普遍性并不脱离人伦庶物，这是由仁道“即物而在”所

保证的。另一方面，就心的未发已发来看，此心未发（性），仁之体“已具”，此心已发（情），仁

之用“无穷”，故可说众善百行之“本源”就在于“已具”或“而在”的仁道，而体仁工夫之依据

78	 《语类》卷六，第 110页。
79	 《语类》卷六十九，第 1729页。
80	 《语类》卷六十一，第 1460页。
81	 《语类》卷五十三，第 1298页。
82	 《语类》卷二十七，第 689页。



131

论朱子仁学思想

亦在于“即物而在”、“此体已具”的仁道。

（4）最后在《仁说》第 4段，朱子对天地之心有一个总结性的表述，即有关“此心何心也”
的一段表述，这一点已如上述，这里从略。

归结而言，“天地之心”是对“仁”的一项重要规定，甚至可说仁直接就是天地之心，天地之

心即仁心。重要的是，仁心既是普遍超越的，同时又必然在化生万物过程中“即物而在”，在情感

未发之前“此体已具”。正是由“而在”、“已具”，可证仁心如同仁道、仁体一般，必是一普遍之

存在，因而赋予仁以本体的意义。须指出，若从本体立论，必可得出仁即理或仁即道的结论，故

朱子断言仁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
�83
，然而《仁说》却以“天地之心”作为其论述的逻辑起点，

这就表明朱子的解释理路明显具有宇宙本体论的特征，目的在于赋予人心之仁以宇宙本体论的依

据，而其理论效果则在于：在实现心性本体化的同时，也导致心性宇宙化。这应当是朱子为何不

止于以理说仁，更要将仁置于“天地之心”的论域中来加以审视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至于“天地之心”作为概念而出现，最早见诸《周易》复卦“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

乎？”《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两者都是耳熟能详的古老说法。前者是说，复卦

之象“一阳来复”，正是“天地之心”得以展现之几；后者是说，人是天地生物之主导，而且是万

物之灵。但是两者都没有具体阐明何谓天地之心，按照一般的理解，此“心”意味着某种主导力

量、内在根源；它虽不是人格化的精神意识，但又如同意识具有主导力一般，能够主导万物生长

的发展方向。朱子在解释《论语》“人能弘道”章时指出：“‘人者，天地之心’。没这人时，天地

便没人管”
�84
。这个观点其实是宋明学者的共识。又如王阳明亦指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心者，

天地万物之主也”
�85
。都是把“心”理解为主宰义，看作某种主导力量，认为天地须由人的参与和

主导，才能使这个世界成为一有价值意义的存在，而宇宙万物之所以秩然有序而构成一关联性的

有机整体，也是由于人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为天地之心。但是，宇宙世界从来不是某种

外在的人格意志之下的产物，同时又不是毫无秩序可言的一团乱麻。天地生物的秩序性就是由天

地之心所规定的，所以说天地之心乃是天地生物的主导。表面看，天地之心的说法是拟人化的，仿

佛天地也具有人那样的“心”
�86
，但这个说法并不意味“心”是某种人格化或实体化的意志或精神，

人的参与和主导也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宰制自然万物。

及至北宋初，欧阳修（1007–1072）对《易传》“天地之心”概念进行解释之际，明确提出了

“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观点
�87
。朱子早在师从李侗之际，在辛巳（1161）与李侗书中既已讨论了“天

地之心”的问题，朱子指出“既言‘动而生阳’，即与《复卦》一阳生而‘见天地之心’何异。窃

83	 《语类》卷六，第 114页。
84	 《语类》卷四十五，第 1165页。
85	 《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季明德·丙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214页。
86	 如张载所云：“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经学理窟·气质》，《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 256
页）。

87	 《易童子问》，见《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 563页。按，张载、邵雍也有类似之说，这里
仅以张载为例：“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

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横渠易说·复卦》，《张载集》第 113页）。这是根据“天地
之大德曰生”的观念，以“生物”来解释天地之心，应当与二程的立场是一致的。关于张载及邵雍有关“天

心”问题的讨论，详参拙著《罗汝芳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3章第 5节“天心观”；另参陈
来：《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天心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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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动而生阳’，即天地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天地之心；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即人物之喜

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人物之心”
�88
。这是就太极动静的角度来理解天地之心，以为“复卦”第六

爻的“一阳爻”即意味着动，故强调天地之心于动处见的观点，这应当是承袭程颐“动则见天地

之心”的观点而来，但是这里的天地之心并没有与仁联系起来。

如果说欧阳修和程颐提出“天地生物之心”的观点，其理论贡献在于以“生”解释天地之心，

那么，朱子仁说的理论贡献则在于以“天地生物之心”来释“仁”。根据朱子晚年的回顾，可知其

所以用“仁”来解释天地之心，意在防止一种误解：即误将“天地之心”理解为实体化的“有心”

―具有某种“思虑”、“营为”的人格意志；同时，又要防止误将“天地之心”理解为空洞化的

“无心”―导致天地生物的失序（如“牛生出马”之类）。《语类》载：

（朱子曰）“《易》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又如何？如所说，只

说得他无心处尔。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心便是他个

主宰处，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问：“程子谓：‘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

曰：“这是说天地无心处。且如四时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于圣人，则顺理而已，复

何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

说得最好”。
�89

这里讨论了天地有心无心的问题。朱子援引程颢的“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事而无情”，

来说明天地既有心又无心的道理，反映的其实是儒家宇宙论的重要智慧。宇宙之有序则表明其自

有主宰处―即有心，宇宙之生物并无思虑安排而是“合当如此”―即无心。有心者即是仁，无

心者亦是仁。故关键在于，“今须要知得他有心处，又要见得他无心处”
�90
。不能偏执于有无的任何

一端，而有无统一才是仁体的整体性。须指出，这种有无统一是本体论的说法，也是仁体的说法，

故从仁体立论，便可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其实，从概念史的角度看，以仁者为“天地之心”，并非朱子的发明，最早见于董仲舒的说

法：“天，仁也”，“仁，天心”
�91
。陈来称其为宇宙论形态的仁体论，不同于近世宋代以后的本体论

形态的仁体论
�92
，此说甚是。因为董仲舒的观点不仅是建立在气化宇宙论之基础上的，而且其所谓

“天心”，实具有某种宗教性意涵，即与源自《尚书》早期中国宗教文化中的“天心”观念有关
�93
，

涵指上天意志。宋代以降，“天心”转而与“天地之心”趋近，如朱子极为赞赏的邵雍（1011–1077）

《冬至吟》中“天心无改移”一句，讲的便是“复卦”一阳初生的问题，显然指“天地之心”，对

此，朱子的解释是确切的：“凡发生万物，都从这里起，岂不是天地之心！”
�94
	

此外，张载也喜讲“天心”，如：“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

88	 《延平答问》辛巳二月书，《朱子全书》第 13册，第 328–329页。
89	 《语类》卷一，第 4页。
90	 同上注。
91	 《春秋繁露》卷十一王道通三第四十四，《二十二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 794页；《春秋
繁露》卷六俞序第十七，《二十二子》本，第 780页。

92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 229–230页。
93	 即《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所载“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此“天心”之意近于《论语·尧曰》所引“汤诰”
语“帝心”一词。

94	 《语类》卷七十一，第 1793页。按，朱子还称“康节此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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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也。”这可能是道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以仁释天心的案例，而张载对“天心”的理解显然已经人文

化，而不是指某种超越的上天意志，这由其“天本无心”以及用“生物”来解释“天心”便可得

到证明。对张载而言，从人文的角度看人在宇宙中的意义，而人如何通过“大其心”以与“天心

合”，便是其思想的核心关怀，故他所说的“天心”又有“熟后无心如天”
�95
　的境界义。及至南宋

胡宏，更有“仁者天地之心也”的明确说法
�96
，强调“仁之一义，圣学要道”，“夫圣人之道……曰

仁而已”，“唯仁者为能一以贯天下之道”
�97
　等重要观点。可见，以仁释天地之心，这是自张载及胡

宏以来就已出现的主张。尽管朱子对胡宏《知言》一书屡有微词，但是在朱子的《胡子知言疑义》

中并未见其对胡宏仁说有任何批评，相反他坦承《知言》一书“提掇仁字最为紧切”
�98
。其中应当

包含胡宏的“仁者天地之心”说。

总之，从概念发生学的角度看，天心与天地之心，意自有别，及至宋代以降，天心观念的宗

教性意涵逐渐减杀，而被放置在天道宇宙论的领域来重新阐释，便与“天地之心”的涵义趋近。于

是，仁既是天地之心，而此仁心又可化约为天心，甚至人心与天心亦可实现贯通的观点渐渐蔚为

主流，这也就是中国哲学中老生常谈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终极问题：即天人合一如何可能？无

疑地，实现人心与天心的融贯会通，其关键就在于“仁”。换言之，仁才是打通天人的依据所在。

从北宋初直至南宋朱子，在各色各样的仁说思想中，之所以频繁出现“天地之心”这一主题词，并

以此来规定仁，可以肯定这与宋代道学家念兹在兹的如何贯通“性与天道”、实现“尽性至命”这

一核心关怀有着重大关联。正如朱子早在乾道四年（1168）所指出的那样：

盖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尽性至命之枢要也。
�99

这句话已经和盘托出“仁”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意义。及至晚年，朱子仁学思想成熟之后，更

直截了当地将天地之心与万物之心、天下之心、圣人之心贯穿起来，指出：

万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圣人之心。天地之生万物，一个物里面便有

一个天地之心；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
�100

此即朱子仁学的万物一体论。但有别于程颢“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境界说，因为境界属工夫以

后事，而朱子在此所表达的却是工夫以前既已存在的事实，因此这是一种存在论的表述。朱子的

仁学观认为，天人物我之所以可以彼此贯通，关键就在于仁心，而仁心才是使所有存在构成一有

意义的连续体之依据。

	 95	 以上张载语分别见《经学理窟·气质》、《横渠易说·系辞上》、《横渠易说·系辞上》、《正蒙·大心篇》、《经
学理窟·气质》，《张载集》第 266、189、189、24、269页。

	 96	 《知言·天命》，《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 4页。
	 97	 《与孙正孺书》、《求仁说》、《论语指南》，《胡宏集》第 147、196、305页。
	 98	 《朱子文集》卷三十《答张钦夫》第 10书，《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327页。尽管朱子不忘批评：“但其间

亦有急于晓人而剖析太过，略于下学而推说太高者，此所以或启今日之弊”（同上）。所谓“剖析太过”、“推

说太高”，概指胡宏的“察识”、“求仁”说。

	 99	 《朱子文集》卷三十《答张钦夫》第 10书，《朱子全书》第 21册，第 1327页。
100	 《语类》卷二十七，第 689–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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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注意的是，仁是本体，心非实体，天地之心（或圣人之心）必仁，故仁是“心之全体”
�101
，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心即本体，此心只是意味着“生”。朱子说得很明确：

发明“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以生，故

此心必仁，仁则生矣。
�102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明白朱子仁说何以从“天地之心”说起的缘由了。原来，朱子专就心之生

处着眼，为证明“心必仁，仁则生”的道理，进而得出宇宙万物乃为一体的结论。对此，钱穆

（1895–1990）的一句评论堪称至言：“当知从来儒家发挥仁字到此境界者，正惟朱子一人”
�103
。这是

值得重视的论断。

七，结　语

从历史上看，孔子言仁大多是“指示”语，即孔子并不回答“仁是什么”，而是告诉人们怎么

做才是“仁”，此即说，怎么做才能体现出“仁”的意义，换言之，仁的意义和价值必须在实践中

得以体现，这是宋代以来诸多儒者（特别是程朱）既已注意到的现象。然而，从名义角度看，“仁

者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仁也”等孔孟言仁，不妨可以看作是孔孟原始儒家对仁的定义性

描述，尽管这种说法属于伦理学的论述，突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包含家庭与社会两个层面）这一维

度的重要性。

及至宋代二程，发展出仁体、仁道、仁理、仁性等重要观念。特别是程颢的仁学思想，强调

了仁的一体义、感通义、生生义。尽管程门后学以“一体”言仁等观点而遭到朱子的批评，然而

程颢的仁体三义无不为朱子所继承和发展。也就是说，在仁学问题上，朱子其实与程颢并没有显

出根本性的隔阂，朱子对“同体”说之所以不满，是从工夫论着眼，认为“同体”之类的境界说

未免说得“太高”，但在理论上，朱子其实并不反对“万物一体”说
�104
。至于程颐，则是朱子仁学

的主要源头，他的仁性爱情说、以公体仁说、心如谷种说、仁道仁理说，显示出其在理论分解上

更为严密，相比之下，不是程颢的那种注重仁者气象、一体境界的“识仁”说法，而是程颐的这

种严判仁字属性的理论界定，更赢得朱子的青睐。

朱子《仁说》是其仁学思想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其仁学思想的挺立标志，尽管单以这篇文字

还不足以涵盖朱子仁学的全部内涵，但其仁学的要义应当已经完备。我们以《仁说》为基础，结

合朱子的其他论述，不妨可以对朱子仁学的理论构造及其思想意义作出几点归纳：

第一，既然认定孔孟言仁多是“指示”语，故而孔孟言仁所使用的“爱”、“人”或“心”等

概念都不足以为仁字定名。朱子认为，仁的基本义应当是“德性”，而此德性必普遍存在于每个人

的人心之中，故心不足以训仁，惟有“心之德”才符合仁的基本属性。

第二，“心之德”不仅指向人―即不仅具有伦理学的意义，更是指向整个宇宙，从而具有宇

101	 《语类》卷六，第 115页。
102	 《语类》卷五，第 85页。
103	 《朱子新学案》上册《朱子学提纲》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 41页。
104	 《近思录》虽未采录《识仁篇》“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一段，但已经录入与此相似的另一段话：“仁者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



135

论朱子仁学思想

宙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的特征，以此名“仁”，就使朱子仁论具有伦理学

和宇宙论的双重意义，此“心”既是人之心，又是天地之心。若从根源上说，人之心“得夫天地

之心以为心者也”，故作为“心之德”的“仁”必然是总摄贯通、普遍超越的。

第三，仁还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从体用论的角度看，仁自有体有用，故说“圣贤言仁，有专

指体而言者，有包体用而言者”
�105
，就体而言，仁之体具有“无所不统”、“无所不包”、“无所不通”

之特征，就用而言，仁之用则展现为义、礼、智等德行乃至众善百行，直至无穷，重要的是，“仁

之为道”既是普遍超越的，同时又是“即物而在”的，即便情感尚未发动，此仁之体“已具”。这

表明仁之体用相即不离，故朱子仁论是一种“体用不二”论的形态。

第四，不论就人心之仁还是就天心之仁来看，或表现为“坱然生物之心”，或表现为“温然爱

人利物之心”，“坱然”、“温然”便是仁的本质属性，所以说慈爱是仁的“本相”，“仁是爱底道理”，

仁“毕竟本是个温和之物”
�106
，因此从“仁”的角度看世界，世界不会是冷酷无情、充满争斗的，而

是宇宙大和谐的显现。但是严格意义上说，爱不等同于仁，而应这样说，仁者必爱人，爱人未必

是仁。所以说“仁自是爱之体”
�107
。

第五，所谓仁是爱之体，这正说明情感的发动表现为爱，是不能无缘无故、毫无来由的，用

必须是体之发用，而仁体既然是“本有之理”、“浑然天理”，故仁体之发所表现的爱，也就必然是

“爱之理”。所谓“爱之理”，是欲表明仁爱精神如同天下公理一般，因而具有普遍性、共通性。后

人以为朱子以理释仁，减杀了仁的伦理情感的意义，这是一种误解。依朱子，慈爱既是仁的本相，

也是仁体之大用，若无仁体则无大用。在这个意义上，所以说仁是爱之体。对于“爱之理”，也唯

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才是善解。所以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
�108
，这也是朱子为何强调“爱

之理”的根本缘由所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朱子仁学在继承孔孟原典儒家的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在义理上有了更为

全面深入的推演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新仁学”。其所谓“新”，主要体现为方法

之新，即从方法论讲，朱子仁学显然体现出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的思维向度，从理论效果看，

朱子仁学在概念名义上，对于仁与人、仁与心、仁与公、仁与爱、仁与德、仁与天等等问题做了

一番正本清源的思想工作。由于这项工作必须在原典解读、概念梳理及义理诠释等多方面同时下

手，从而使其所建构的仁学言说系统略显繁复，但是其宗旨是明确的，可以用朱子的四句话来总

结：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

仁者人之所以尽性至命之枢要也。

105	 《语类》卷六，第 115页。
106	 《语类》卷六，第 118、116、114页。
107	 “以名义言之，仁自是爱之体”（《语类》卷六，第 118页）。
108	 《孟子集注·尽心下》，《四书章句集注》第 367页。


